
國立中央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

五年取得學、碩士雙學位修讀申請書 

申請學年度                    學年度 

照片 

就讀學系  

姓名  學號  

成績總平均  成績總排名  

e-mail  

連絡電話  

備審資料請檢附

1份(請打✓) 

□申請書。 

□歷年成績單(前五學期)及名次證明書。 

□自傳簡介表，1至 2頁(格式請自行製作：含碩士班學習計 

  畫、課外活動、班級活動、工作經驗、競技情形、發表文 

  章)。 

□教授推薦函 1封。 

□其他有利審查之文件。 

以上所填均屬事實，若有不實情事，經發現查明，即取消錄取資格。 

        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)   申請日期：             

審核結果 
□錄取 

□不錄取 

承辦人 招生委員會召集人 系主任 

   

註： 

1. 成績總平均及總排名須於全系前百分之 40以內。 

2. 歡迎符合資格之學士班三年級及雙主修本系學生踴躍於期限內(系網公告)提送申請，申請獲准之學生

仍須參加並通過該學年辦理之本系碩士班甄試，始正式獲得進入碩士班就讀之資格。 

3. 審核結果會於 5 月第一週公告，經錄取之學生於大四時會協助選課。 

4. 餘請務必詳閱本系「五年取得學、碩士學位鼓勵辦法」。 


